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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协昌

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昌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协昌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协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00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议通过，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1,833.3334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

民币51.88元。截至2023年8月14日，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951,133,367.92

元，扣除发行费用103,184,740.31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847,948,627.61

元。

截至2023年8月14日，公司上述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3]0005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合计60,014.82万元，其中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41,637.57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7,911.84万元（考虑累计收到资金管理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811.81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的余额为0.03万元，现金管理余额27,1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2023年第三届第十四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2025年，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实施，以及相关监管规则陆续修订发布，公司相

应修订了《管理制度》，并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于2023年8月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8家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以保证专款专用，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

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

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2024年 3月，因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变更后项目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凯美

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美半导体”）、张家港凯思半导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凯思半导体”）、协昌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协昌”）共同实施。公司的子公司凯美半导体、凯思半导体、苏州协昌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分别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与相关开户银行签署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2024年 4月，因公司全称发生变更，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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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需要，公司2025年度在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张家港人民东路营业部、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贡湖证券营业部、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苏州龙西路证券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

账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机构 账号 专户用途 账户状态

协昌科技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

行（注1）

8018288813329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协昌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暨阳支行（注1）
387062730013000180076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已注销

（注5）

协昌科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注1）
8112001082865968888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已注销

（注2）

协昌科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注1）
640848530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协昌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港口支行（注1）
505379623398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注3）

协昌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75120122000670309 超募资金 正常使用

协昌科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凤凰支行（

注1）

10528101040016858 超募资金
已注销

（注4）

协昌科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1113700001505 超募资金 正常使用

苏州协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注1）
644869629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凯思半导体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1745300001627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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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主体 开户机构 账号 专户用途 账户状态

凯美半导体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注1）
3050020410120100099719

运动控制器、功率

芯片研发及封装基

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注 1：因上述开户银行没有对外签署协议的权利，《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由有管辖权的上级支行或分行代为签署，实际协议由开户银行履行。

注 2：2024年 4月，为提高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率，公司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账户予以注销，并将余额分别划转至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和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注 3：2024年 3月，因“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对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口支行账户进行了注销。

注 4：2024年 3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原用于超募资金项目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凤凰支行账户予以注销，剩余资金已划转至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注 5：2025年 12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原用于“运动控制器、功率芯

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暨阳支行账户予以注销，剩

余资金已划转至其他用于“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专户中。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存放机构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行
8018288813329 110,230,980.80 1,236,601.23 活期方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暨阳支行
387062730013000180076 70,888,263.54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8112001082865968888 30,000,000.00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640848530 99,392,887.64 4,972,900.07 活期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港口支行
505379623398 110,000,000.00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75120122000670309 180,000,000.00 活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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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机构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凤凰支行
10528101040016858 165,785,231.79 已销户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51113700001505 100,000,000.00 966,892.96 活期方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644869629 267,650.62 活期方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51745300001627 667,794.69 活期方式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3050020410120100099719 6,290.60 活期方式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张家港人民东路营

业部

32050000013365 41.67 活期方式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贡湖证券营业部
13006988 166.67 活期方式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苏

州龙西路证券营业部
2415067813 98.09 活期方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51600001993 0.01 活期方式

合 计 - 866,297,363.77 8,118,436.61 -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

目所需资金，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

目使用资金。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共计 102,724,900.00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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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公司不涉及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形。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0万

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

行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该授权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

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万元

（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

本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进行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该

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9月 12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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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

本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进行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该

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

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类型 存放机构 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结构性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支行
6,000,000.00 2025-5-9 2026-1-5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张支行
40,000,000.00 2025-5-7 2026-5-6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张支行
20,000,000.00 2025-5-27 2026-5-26

保本浮动收

益凭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人民东路营业部
10,000,000.00 2025-5-27 2026-5-26

固定收益凭

证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贡湖证

券营业部
20,000,000.00 2025-9-5 2026-6-8

结构性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5,000,000.00 2025-12-17 2026-3-27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张支行
50,000,000.00 2025-10-23 2026-1-5

结构性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张支行
40,000,000.00 2025-11-26 2026-4-2

固定收益凭

证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贡湖证

券营业部
60,000,000.00 2025-11-19 2026-5-22

保本浮动收

益凭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人民东路营业部
10,000,000.00 2025-11-25 2026-11-23

合计 - 271,000,000.00 - -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的募投项目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

金节余的情况。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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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4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2,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 27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 12,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12

月 3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6,635.33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最近 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

资金总额的 30%，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

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

目”，本次变更涉及募集资金 41,942.90万元，其中 31,051.22万元来源于原募投

项目，10,891.68万元来源于超募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本数）且不

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1.22元/股（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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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78,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成交金额为 12,166,279.44元（含交易费用等）。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协昌科技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反映了协昌科技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中介机构报告、资料审阅、

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协昌科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2025年度，协昌科技执行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时，保荐机构关注到以下事实情况或风险：

1、募投项目延期或变更风险：受前期土地招拍挂、项目用地相关管线配套

建设等因素影响，截至2025年末，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40.91%，原计划于

2025年5月末完成的土建施工及验收工作，根据公司预计将推迟至2026年上半年

完成，土建工程进度相较原计划滞后，叠加下游行业市场变化，公司募投项目

存在进一步延期或变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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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法达到预计效益风险：TO系列封装市场竞争激烈，且铜、镍等核心

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封装成本，价格波动可能对公司的生产成本及毛利率水平造

成较大影响；此外，受激烈市场竞争以及技术对接、产品验证周期长等综合因

素影响，公司目前控制器产品销量及价格双双下滑，公司募投项目建成后存在

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的风险。

3、期末存在大额预付募投项目设备款且存在其中部分设备未按合同约定交

货期交货的情况：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预付运动控制器、

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设备采购款金额约4,000万元，其中因募投项

目建设缓慢厂房未验收等因素影响，约1,500万元未按合同约定的交货期交货。

保荐人提醒并督促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请公司合理评估募投项

目实际实施进度、预期完成时间等因素并及时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结合

现有业务波动趋势、新产品验证推广进度、后续业务规划、行业发展趋势及下

游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况综合研判募投项目经济效益，采取必要保障措施，并研

判继续实施募投项目中运动控制器相关部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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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谢正阳 姚文良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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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794.8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78.87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014.82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942.90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9.4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改变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是 11,023.10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10,088.83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是 9,939.29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 11,002.24 100.02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

基地建设项目
否 - 41,942.90 13,126.67 17,160.62 40.91 202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2,051.22 52,942.90 13,126.67 28,162.86 - -

超募资金投向

1、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

装基地建设项目
否

根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10,891.68万元超募资金将用于“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

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相关使用情况详见“承诺投资项目”中对应项目的投资进度。

2、股份回购 - - 1,216.63 816.87 1,216.63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 - 30,635.33 16,135.33 30,635.33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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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31,851.96 16,952.20 31,851.96 - -

合计 42,051.22 84,794.86 30,078.87 60,014.8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1、本次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的金额为42,743.64万元。

2、闲置超募资金现金管理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3、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资金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4、超募资金用于募投项目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5、超募资金用于回购股份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

目”及“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根据本公司实际发展的

需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办公环境、购置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本公司拟购置新的工业用地，以解决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用地需求。本次变

更共涉及41,942.90万元募集资金（其中31,051.22万元来源于原募投项目，10,891.68万元来源于超募集资金）；实施地点由“张家港市凤凰

镇港口工业园华泰路1号”变更为“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大道与苏虞张公路交叉口东侧”；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变更为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协昌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凯美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张家港凯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共同实施。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部分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

部分实施主体凯美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美半导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及存放于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1）“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原预计于2025年12月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受前期土地招拍挂、项目用地相关管

线配套等因素影响，截至2025年12月末项目厂房的验收工作正持续进行中，相关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将在验收后开展，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

建设规划及公司实际情况持续开展相关建设工作。

（2）封装产线方面，铜等核心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封装成本，未来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对公司封装业务的成本及毛利率水平造成一定

影响；控制器产线方面，受激烈市场竞争以及技术对接、产品验证周期长等综合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控制器产品销量存在一定下滑，

公司将实时关注市场及技术动态，合理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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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协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

装基地建设项目

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41,942.90 13,126.67 17,160.62 40.91 202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

产线建设项目

功率芯片研发升级及

产业化项目

合计 - 41,942.90 13,126.67 17,160.62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结合公司发展需要，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内外部情况，从

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运动控制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功率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功率

芯片研发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整体合并变更为“运动控制器、功率芯片研发及封装基地建设项目”。详见公司

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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